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3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停牌

1

天，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开市时起复牌；

2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

"*ST

钛白

"

变更为

"

中核钛白

"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145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1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因本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且由于可能导致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

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开市起被实施

"

退

市风险警示

"

，股票简称由

"ST

钛白

"

变更为

"*ST

钛白

"

。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

股票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情形已消除，但在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本公司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的重整申请，

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1-69

号公告。

2

、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嘉峪关法院（

2012

）嘉破字

01-0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收到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2012

）嘉破字第

01-83

号《民事裁定书》，鉴于重整

工作已全面结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条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经确认，上述裁定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的最终裁定，今后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不会再

出具与本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任何裁定。

因此，公司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得以消除，经核查，也不存在其他涉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13.2.13

条的规定，本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日前，公司提交的撤销风险退市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停牌

1

天，证券简称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由

"*ST

钛白

"

变更为

"

中核钛白

"

，证券代

码不变，仍为

002145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三、风险提示

因公司

2011

年亏损，

2012

年预计的利润为盈利

100-600

万元，最终以审计报告为准。若

2012

年度审

计结果为亏损，则公司将会因连续两年亏损重新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34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 截至目前尚未就框架协议内的有关事项开展实质性工作，当

双方发生框架协议内的具体合作事项时，将形成具体的相关契约，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实现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共赢，促进上市公司快速健康发展，近日，中核华原

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钛白

/

本公司或甲方）法人代表李建锋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中国信达或乙方）授权代表郑成新在北京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双方战略合作事宜达成一致

意见。 合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不良资产清理整合业务。 甲方为确保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产业布局的顺利调整，其中所牵

涉的资产及不良债权的处置整合工作，乙方可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提供服务。

2

、投资业务。 乙方拥有化工、煤炭、矿产、港口、房地产、轻工造纸、有色金属、交通运输、建筑材料等众

多企业的债权及股权资产，可协助中核钛白在产业扩张、资源整合、战略投资及产业投资方面寻求合适的

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机会；中国信达如果持有钛白粉或其上下游产业的股权投资，为了支持中核钛白兼

并重组和做大做强，中国信达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核钛白予以转让。

3

、证券业务。 乙方及其所属企业若有境内外改制、上市、再融资、兼并收购其他企业等业务，同等条件

下优先选择乙方及其所属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承销、财务顾问及提供相应中介服务；乙方在遵守监管部门

规定的前提下，为甲方提供证券市值维护、管理等服务。 通过乙方对化工涂料行业的专业研究优势，向甲

方提供同业的相关产业信息。

4

、保险业务。 乙方为甲方提供优质的承保、理赔和风险管理中介服务，设计完善的保险方案；在严格

遵循有效、全面、经济的原则，提供同样保障下价格最优、同样价格下保障最全的服务。

5

、信托、租赁及融资业务。乙方所属的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

,

为甲方及其所属单位提供

委托理财、信托融资、金融租赁、银行担保等金融服务，具体事宜双方将在经济行为发生时另行协商并签

署协议。

6

、乙方总部及其境内外各分支机构，发掘其组织与网络优势，为甲方在当地联系政府部门、对接市场

资源、寻求合作机会提供相应的渠道服务。

7

、乙方凭借其金融、投行、投资的专业优势，为甲方提供日常研究、资本市场培训等智力服务；甲乙双

方可以互换作为实践基地，为甲方了解金融企业、乙方了解实体经济企业运转，培养复合专业人才提供渠

道支持。

8

、乙方凭借其在海外及其合作伙伴的机构与市场优势，为甲方及时收集、了解、掌握北美、欧洲、日本

钛白行业与重点企业的发展、政策、竞争等情况，为甲方参与国际化循环、经营与竞争提供便利；乙方为甲

方定期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提供协助。

9

、双方商定的其他方面的合作。

上述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满后双方通过协商可以续签战略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网上、网下申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结

束。 本次发行的结果如下：

一、本次发行最终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本次

发行数量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以网上申购的中签率与网下申

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为原则， 确定本次发行网上中签率为

２１．３７２７５８５３％

， 网下中签率为

２１．３７２７９８５６％

。

本次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

类别

中签率

／

配售比例

（

％

）

有效申购股数（股） 实际配售股数（股）

占发行总量比例

（

％

）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０ ０ ０ ０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１００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２８．１７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下申购

２１．３７２７９８５６ ４００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５２７

，

５２８ ５３．４５

网上申购

２１．３７２７５８５３ １３７

，

５７７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８．３８

承销团包销

０ ０ ０ ０

合计

－ ５８２

，

８１５

，

４７２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清算数据，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对网上申购资金进行验资，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网下申购

定金进行验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通过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参与优先认购的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户数为

１７

，

４８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股，全部为有效申购；同时，网上通过申购代码“

７３０８１５

”申购的户数为

１

，

９９５

户，申购股数

为

１３７

，

５７７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申购单数共有

２１

单，全部为有效申购，有效申购股数共计

４００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符合规定的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单数（单

／

户） 有效申购股数（股）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

０ ０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１７

，

４８０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下申购

２１ ４００

，

１７０

，

０００

网上申购

１

，

９９５ １３７

，

５７７

，

０００

合计

５８２

，

８１５

，

４７２

三、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８１５

”认购部分的优先配售股数为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１７％

。

２

、网上发行数量及中签率

网上通过“

７３０８１５

”认购部分的中签率为

２１．３７２７５８５３％

，共计配售

２９

，

４０４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８．３８％

。

３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部分的配售比例为

２１．３７２７９８５６％

，配售股数共计

８５

，

５２７

，

５２８

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５３．４５％

。

４

、承销团包销数量

此次承销团包销

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０％

。

网下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及应补缴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机构投资者股票账户名称

获配股数

（股）

应补缴金额

（元）

１

厦门市育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６６６

，

８３１ ２７４

，

９７５．０２

２

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３７

，

２８０ ８８１

，

３３７．６０

３

中信证券

－

中行

－

中信证券“聚宝盆”伞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稳健收

益子计划

７４８

，

０４８ ３０８

，

４６８．１６

４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８９

，

２３２ ５７２

，

８６９．４４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１９

，

６４８ １

，

４１０

，

１４０．１６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８３

，

２７４ ２

，

７５５

，

９３９．０８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０９８

，

２３９ ７

，

０５０

，

６９４．３８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７

，

０９８

，

２３９ ７

，

０５０

，

６９４．３８

９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２

，

８０４ ６８５

，

６８１．６８

１０

海富通基金公司

－

农行

－

海富通

－

富诚强化回报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１３７

，

２８０ ８８１

，

３３７．６０

１１

厦门景康商贸有限公司

２

，

１３７

，

２８０ ８８１

，

３３７．６０

１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１１

，

８３９ ２

，

６４４

，

００６．３８

１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８２

，

３６８ ５２８

，

８０２．５６

１４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８２

，

３６８ ５２８

，

８０２．５６

１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７４

，

５６０ １

，

７６２

，

６７５．２０

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２９

，

４７１ ２

，

１１５

，

２０３．８２

１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１

，

１８４ ２６４

，

４０１．２８

１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６８

，

６４０ ４４０

，

６６８．８０

１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７４

，

５６０ １

，

７６２

，

６７５．２０

２０

申银万国证券

－

民生

－

申银万国宝鼎

８

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４

，

２７４

，

５５９ １

，

７６２

，

６６８．７８

２１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０９

，

８２４ ７０５

，

０７０．０８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请网下获配的投资者参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

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传

真号码为

０２１－３８５６ ５７０７

、

３８５６ ５７４６

。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补足申购款，其配售资格将被

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主承销商组织

的承销团包销。

投资者补缴申购款的收款银行账户与申购定金的收款银行账户相同，提请机构投资者通过人行大额

支付系统进行支付。 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清算中心

银行账号：

１１７０００１７２６００００１６３６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９３９１００００２０

联系人： 陈可木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０３６９－３１１１１６

注：请投资者在备注中注明“厦工股份网下认购补缴申购款”

＋

“投资者

Ａ

股账户名称（上海）”。

四、 上市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的上市时间将另

行公告。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

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沈阳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

权和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辽宁交

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摘牌价格为

１１８

，

１１２

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竞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

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

布的信息，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公开挂牌出售持有的辽宁中北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北水泥”）

８０％

股权、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通水泥”）

５０％

股权和

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牛沟采石”）

１００％

股权，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辽宁能源”）公开挂牌出售持有的交通水泥

３０％

股权，挂牌底价合计为

１１８

，

１１２

万元人民币，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参与竞购上述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

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沈煤集团签订了《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购售协议》、《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购售协议》、《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购售协议》，与辽宁能源签订了《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购售协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１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

法定代表人：林守信

注册资本：

１

，

８５４

，

５６２

，

７００

元

主营业务：煤炭、石膏开采，原煤洗选加工，建筑材料制造，土木工程建筑等

主要股东：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６０６Ｂ９３６

号审计

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沈煤集团资产总额

３０

，

２５２

，

８１４

，

６７６．３２

元，负债总额

２２

，

１４４

，

９０５

，

７２０．３５

元，净资产

８

，

１０７

，

９０８

，

９５５．９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１５０

，

６０１

，

７６８．００

元，净利润

１

，

３５４

，

７５６

，

２３８．２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沈煤集团资产总额

３３

，

１７３

，

１６４

，

５７４．９６

元，负债总额

２５

，

２５４

，

７６５

，

２９２．０６

元，

净资产

７

，

９１８

，

３９９

，

２８２．９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２０

，

０７１

，

１６２．４６

元，净利润

２３４

，

１０４

，

９３７．１１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

法定代表人：何健勇

注册资本：

４５

亿元

主营业务：投资开发能源、基础设施、高新科技项目与节能环保项目等

主要股东：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辽宁能源资产总额

８８６

，

８４４

万元， 净资产

６８５

，

８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２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６

，

８４４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辽宁

能源资产总额

８７１

，

８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６９２

，

７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８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７

，

０４８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注册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红椿路

法定代表人：林守信

主营业务：水泥销售等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沈煤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出具的国浩沈审字〔

２０１２

〕

６０６Ｂ１２７

号审计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北水泥资产总额

８８０

，

００４

，

７６２．５７

元，负债总额

５３４

，

００９

，

７５７．２２

元，净资产

３４５

，

９９５

，

００５．３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９７３

，

３５７

，

４５２．９９

元，净利润

２１

，

１２１

，

５８２．２１

元。 根据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７

号专项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

北水泥资产总额

１

，

３９３

，

１９５

，

９８９．６４

元， 负债总额

８５１

，

８６３

，

６７５．７８

元， 净资产

５４１

，

３３２

，

３１３．８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９０

，

１７８

，

９６６．７２

元，净利润

４８

，

８９９

，

５１４．０７

元。

２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注册地址：本溪市溪湖区火连寨

法定代表人：王友春

主营业务：水泥、熟料、混凝土生产销售等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沈煤集团持有其

７０％

股权，辽宁能源持有其

３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出具的国浩沈审字〔

２０１２

〕

６０６Ｂ１３２

号审计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通水泥资产总额

９４４

，

６８０

，

２０８．３２

元，负债总额

６５３

，

８５３

，

１７３．１８

元，净资产

２９０

，

８２７

，

０３５．１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６

，

７５０

，

２４９．５０

元，净利润

７４

，

０３０

，

７５４．２１

元。 根据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８

号专项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交通水

泥资产总额

９５９

，

３０８

，

１７０．４１

元，负债总额

６１８

，

９１２

，

１５７．３２

元，净资产

３４０

，

３９６

，

０１３．０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４８

，

３６５

，

６９３．７４

元，净利润

５８

，

０４４

，

３５２．６８

元。

３

、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注册地址：沈阳市新城子区马刚乡黑牛沟村

法定代表人：李洪兴

主营业务：水泥用石灰石开采、销售

注册资本：

２０

万元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沈煤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１２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黑牛沟采石资产总额

５

，

０８７

，

６８７．５０

元，负债总额

９

，

３９６

，

７５３．９２

元，净资产

－４

，

３０９

，

０６６．４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３１６

，

３４０．８８

元，净利润

３

，

２３０．３７

元。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亚

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２

号专项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黑牛沟采石资产总额

３

，

９８２

，

６５３．２３

元，

负债总额

８

，

７９７

，

１４９．４６

元，净资产

－４

，

８１４

，

４９６．２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实现净利润

－５０５

，

４２９．８１

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７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收益法下，中北水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

６１

，

７００

万元。

２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８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收益法下，交通水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

６５

，

７００

万元。

３

、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在资产基础法下， 黑牛沟采石总资产账面价值

３９８．２６

万元， 评估价值

４

，

２４４．０７

万元，增值

３

，

８４５．８１

万元，增值率

９６５．６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

８７９．７１

万元，评估价值

８７９．７１

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

－４８１．４５

万元，评估价值

３

，

３６４．３６

万元，增值

３

，

８４５．８１

万元，增值率

７９８．８０％

。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沈煤集团、辽宁能源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出售中北水泥、交通水泥、黑牛沟采石股权的挂

牌价格确定。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１

、转让标的：沈煤集团合法持有的占中北水泥注册资本总额

８０％

的股权。

２

、转让价格：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竞价程序确认，中北水泥

８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６６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

３

、期间损益：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中北水泥经营情况，聘请具有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期间损益审计结果， 确定期间利润为

４７

，

６０８

，

０８０．０１

元人民币，上述期间利润权益全部归属沈煤集团所有。

４

、价款支付：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当日即办理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割手续，取得产权交割凭证

后，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缴纳的产权保证金

６６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股权转让全部价款）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团指定银行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北水泥应付沈煤集团往来账款净额

３８６

，

１３６

，

３２０．０２

元人民币。 本协议签

订当日，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

剩余的产权保证金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团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替代中北水泥及其分、子公司偿

还沈煤集团往来欠款。 上述往来欠款支付后，比照中北水泥欠付沈煤集团往来账款不足部分，在本协议约

定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日内， 由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

团指定银行账户。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日内， 由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组织中北水泥将本次转让

８０％

股权对应的期间利润

３８

，

０８６

，

４６４．０１

元支付给沈煤集团，剩余

２０％

股权对应部分期间利润

９

，

５２１

，

６１６

元由

中北水泥作为应付沈煤集团款项挂账。

５

、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及中北水泥

股东会出具同意出售本协议约定股权的决议后生效。

（二）《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１

、转让标的：沈煤集团合法持有的占交通水泥注册资本总额

５０％

的股权。

２

、转让价格：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竞价程序确认，交通水泥

５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９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元。

３

、期间损益：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交通水泥经营情况，聘请具有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期间损益审计结果， 确定期间利润为

６６

，

７１２

，

１６５．６２

元人民币，上述期间利润

７０％

权益全部归属沈煤集团所有。

４

、价款支付：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当日即办理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割手续，取得产权交割凭证

后，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缴纳的产权保证金

２９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元（股权转让全部价款）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团指定银行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交通水泥应付沈煤集团往来账款净额

１２９

，

２５０

，

９４７．５０

元人民币。 本协议签

订当日，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

剩余的产权保证金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团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替代交通水泥及其分、子公司偿

还沈煤集团往来欠款。 上述往来欠款支付后，比照交通水泥欠付沈煤集团往来账款不足部分，在本协议约

定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日内， 由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

团指定银行账户。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日内， 由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组织交通水泥将本次转让

５０％

股权对应的期间利润

３３

，

３５６

，

０８２．８１

元支付给沈煤集团， 剩余

２０％

股权对应部分期间利润

１３

，

３４２

，

４３３．１３

元由交通水泥作为应付沈煤集团款项挂账。

５

、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及交通水泥

股东会出具同意出售本协议约定股权的决议后生效。

（三）《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１

、转让标的：沈煤集团合法持有的占黑牛沟采石注册资本总额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 转让价格： 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竞价程序确认， 黑牛沟采石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３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元。

３

、价款支付：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当日即办理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割手续，取得产权交割凭证

后，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缴纳的产权保证金

３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

元（股权转让全部价款）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煤集团指定银行账户。

４

、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及黑牛沟采

石股东会出具同意出售本协议约定股权的决议后生效。

（四）《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１

、转让标的：辽宁能源合法持有的占交通水泥注册资本总额

３０％

的股权。

２

、转让价格：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竞价程序确认，交通水泥

３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期间损益：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期间的交通水泥经营情况，聘请具有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期间损益审计结果， 确定期间利润为

６６

，

７１２

，

１６５．６２

元人民币，上述期间利润

３０％

权益归属辽宁能源所有。

４

、价款支付：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当日即办理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割手续，取得产权交割凭证

后，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缴纳的产权保证金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股权转让全部价款）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辽宁能源指定银行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交通水泥应付辽宁能源往来款

１

，

３９５

万元整。 本协议签订当日，吉林亚泰集

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同意并指令授权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剩余的产权保证金直

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辽宁能源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替代交通水泥及其子公司偿还辽宁能源往来欠款。上

述往来欠款支付后，比照交通水泥欠付辽宁能源往来账款不足部分，在本协议约定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

５

日内，由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直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辽宁能源指定银行账户。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及其它方就交通水泥期间利润支付问题另行商议。

５

、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及交

通水泥股东会出具同意出售本协议约定股权的决议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建材产业在辽宁省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本次交易的资金

来源全部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北水泥、交通水泥、黑牛沟采石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３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４

、《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５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购售协议》；

６

、中北水泥国浩沈审字〔

２０１２

〕

６０６Ｂ１２７

号审计报告、亚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７

号专项审计报告、国友

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７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７

、交通水泥国浩沈审字〔

２０１２

〕

６０６Ｂ１３２

号审计报告、亚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８

号专项审计报告、国友

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４８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８

、黑牛沟采石亚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１２

号审计报告、亚会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７－２

号专项审计报告、国友大

正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９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６

、会议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

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１４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３１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沈

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元旦”假期前

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二）至

１

月

３

日（星期四）放假公休，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起照

常上班。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本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 根据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华安现金富利投资

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Ａ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０４１００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

金额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在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应不超过

３００

万

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

２

）在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期间，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３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１

月

３

日期间即元旦假期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基金

交易业务申请，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

４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

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

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自下一工作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华安现金富利投资

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将于下一工作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受华安现金富利投

资基金的分配权益。

（

５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

回申请。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

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因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台湾公众假日， 华安大中华

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３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元旦”

假期前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３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２

〕

３３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星期二）至

１

月

３

日（星期四）放假公休，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起照

常上班。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本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的大

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日日鑫货币

Ａ

华安日日鑫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３８ ０４００３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

金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在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应不超过

１００

万

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

２

）在暂停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期间，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３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到

１

月

３

日期间即元旦假期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基金

交易业务申请，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

４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

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

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自下一工作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华安日日鑫货币

市场基金的份额享有该日和整个假期期间的收益， 将于下一工作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受华安日日鑫

货币市场基金的分配权益。

（

５

）投资者如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

回申请。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咨询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关于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元旦假期前两日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１

、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２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 及 原 因 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１２

月

２８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１２

月

３１

日暂停汇

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货币

Ａ

汇丰晋信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４００１１ ５４１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

１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作

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汇丰晋信货币市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利益；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元旦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导致的损失。 如有其它

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８９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 获取相关信息。

３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投资者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管理公司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３８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１２

号文核准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

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

，

经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

，

最终确定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６５％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

发行

，

本次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

１０１６９４

”，

简称

“

１２

晨鸣债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